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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人科〔2016〕313 号

重庆人文科技学院
关于印发《外籍教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院（部）、各部门：

学校对《外籍教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进行了修订，并经

2016 年 6 月 21 日院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重庆人文科技学院

2016 年 12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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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人文科技学院

外籍教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（修订）

为加强外籍教师管理，在学校工作期间突发事件的应对准备

及应急处理工作。外宾短期来校访问、工作或学习期间发生突发

事件时，参照适用本预案。

一、应急处置机构

学校外教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是学校处置外教突发事件的

应急处置机构，主管﹑分管领导是应急处置总指挥。

组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

副组长：党委副书记、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

成 员：党政办、干部人事处、教务处、保卫处负责人、外

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

三、突发事件种类

本预案所称突发事件，是指外教在校工作期间突然发生的、

与外教有关的、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和严重

社会危害，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。包括：

（一）人身意外伤亡事件：主要包括由于各类自然灾害、安

全事故等造成的外教人身伤亡事件以及外教自杀身亡事件等。

（二）医疗卫生事件：主要包括外教突发重大疾病或发生传

染病疫情、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、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以及其他

严重影响外教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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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因利益纠纷等引发的外教群体性事件。

（四）其他危害外教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。

（五）宣扬和传播西方文化或极端宗教思想事件。

四、突发事件的分级及应急处理

（一）突发事件的分级

本预案所指突发事件可分为三级：

一级：外教遭遇突发事件身亡。

二级：外教遭遇突发事件生命受到威胁，社会影响较大。

三级：外教遭遇突发事件身心健康受到影响，社会影响较小。

（二）突发事件处置要点

一级突发事件处置要点：

1. 发生一级突发事件后，学校外教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成

员单位领导要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出事现场，保护现场，

同时向组长和副组长报告，并设法通知当事人家属；

2. 外教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组长或副组长到达现场后，应

全面了解情况，及时报告市、区公安局、重庆市教委、重庆市外

国专家局和重庆市外侨办，根据上级部门和公安部门的要求及有

关外事工作规定，妥善做好对外发言和家属安抚工作；

3. 因意外事故或突发事件死亡的，保卫处派专人保护现场，

由公安机关勘查现场，检查尸体，查明死因，并出具“死亡鉴定

书”；

4. 因健康原因正常死亡的，将尸体进行防腐和冷冻，由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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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以上医院出具“死亡证明书”；

5. 按照死者家属或所属国驻华使馆的书面签字意愿，学院

协助外教遗体的处理；

6. 死者善后事宜处理结束后，写出《死亡善后处理情况报

告》，报送重庆市公安局、重庆市教委、重庆市外国专家局和重

庆市外侨办。

二级突发事件处置要点：

1. 发生二级突发事件后，学校外教应急工作组成员单位领

导要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出事现场，保护现场，及时向外

国文教专家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组长或副组长报告；

2. 外教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组长或副组长到达现场后，应

全面了解情况，及时报告 110、重庆市公安局、重庆市教委、重

庆市外国专家局和重庆市外侨办，并根据需要调动学院车辆、医

护人员、保卫人员等进行必要的救护或送往具备救治条件的医院

进行救治，以尽快解除当事人的生命威胁，消除不良社会影响；

3. 及时通知病危患者家属；

4. 根据上级部门和公安部门的要求以有关外事工作规定，

妥善做好对外发言和家属安抚工作；

5. 事件处理完毕后，写出《伤病处理情况报告》报送重庆

市公安局、重庆市教委、重庆市外国专家局和重庆市外侨办。

三级突发事件处置要点：

1. 发生三级突发事件后，学校外教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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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单位领导要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出事现场，了解情况，

做出初步判断，开展必要的救助工作，使当事人的身心健康尽快

恢复；向外教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组长或副组长汇报处理情况；

2. 外教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组长或副组长根据汇报给予指

示或亲临现场，提出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步骤和方法，及时报告重

庆市公安局、重庆市教委、重庆市外专局以及重庆市外侨办。

3. 突发事件的报告

外教突发事件报告分为初报、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。初报要

在发现突发事件后半小时内上报；续报要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

随时上报；处理结果报告要在事件处理完毕后立即上报。

初报可用电话直接报告，主要内容包括外教突发事件的类型、

时间、地点、人员伤亡情况、事件潜在的危害程度和发展趋势等。

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的形式，在初报的基础上，报告有关

确切的数据，事件发生的原因、过程、进展情况，以及采取的应

急措施等。事件情况发生变化时，应随时报告。

处理结果报告采用书面报告的形式，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，

报告处理事件的措施、过程和结果，突发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、

社会影响、处理后遗留问题，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

容等详细情况。

（三）发生外教宣扬西方宗教事件时，外国语学院、国际合

作与交流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保卫处相关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制

止，二级学院领导和辅导员协助劝导并带回各自参与学生，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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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态发展，减小影响。保卫处立即展开调查，参与事件的人员、

时间、次数、内容等，党政办及时向市教委、市民宗委、市外侨

办、市、区公安局等单位报告，听从上级领导指示妥善处理。

附件：外籍教师突发事件紧急联系方式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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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籍教师突发事件应急联系方式

党委书记 张卫平 15215165666

校 长 何向东 13983209192

副校长 李长泰 13509419099

党委副书记 舒卫华 13752901495

副校长 叶培德 13896003686

副校长、党政办公室主任 杨 霄 13512331146

学生处处长 刘淋淋 13452015129

教务处处长 孙 敏 13500335776

后勤处处长 宋 伟 13896066886

保卫处处长 李树林 13896009878

保卫处值班室 023-42461039

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 秦中书 15922710362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干事 李恭莉 13628440007

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处长 方 力 13983779965

市教委国交处处长 李世玉 13808363750

市外专局国交处处长 陈伙林 13512345291

市外专局国交处 马 姝 023-86868505

市外侨办涉外处处长 杨 瑜 13609427101

市外侨办涉外处 石老师 023-638501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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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

